
宜蘭縣城鄉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101年1月13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1010008479B令修正發布第 1條、第2條、
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並自101年1月15日施行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均衡都市發展，加速都市土地開發，改善都市
停車問題，健全城鄉建設，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建築法第一０二條之一及停車場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設置城鄉開發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建設處。

第三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1、開發許可地區：本縣各都市計畫訂有公共設施負擔或附款許可開發等相關捐

贈及回饋規定，並以開發許可、自擬細部計畫或整體開發計畫等程序辦理所
框定之範圍或地區。

         二、開發影響費：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應繳交該費用者。
         三、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七０條所規定之

建築物應附設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四、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依建築法第一０二條之一

規定，建築物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因特殊情形施工確有困難或停車空間
在一定標準以下及建築物位於都市計畫停車場公共設施用地一定距離範圍
內者，得由起造人繳納代金，由本府代為集中興建。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城鄉開發業務收入：
           （一）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所繳交之開發影響費或可建築土地及

樓地板面積之處分收入，或另以協議捐贈及回饋收入。
           （二）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更新條例相關法令規定，由土地權利關係人所捐

贈之回饋金或可建築土地及樓地板面積之處分收入。
           （三）本縣各都市計畫開發許可地區，進行開發之回饋捐贈收入或可建築土

地及樓地板面積之處分收入。
           （四）本縣各都市計畫指定由本府先行墊支開發費用之開發許可地區，由土

地權利關係人所繳納之代金、開闢費用歸墊款。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處罰鍰之收入。
         三、依建築法第一０二條之一繳納之代金。
         四、依停車場法第四條規定籌措之下列專款：
           （一）上級政府補助。
           （二）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停車費收入。
           （三）民間機構繳交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
           （四）公有停車場經營附屬事業收入。
         五、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七、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運用之範圍如下：
         一、城鄉開發業務支出：
           （一）本府辦理區域計畫新訂、通盤檢討及個案變更之規劃費用。
           （二）非都市土地公共設施改善相關作業及工程費用。
           （三）本府辦理或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

更新及都市工程等相關之調查測量及釘樁、研究、規劃、設計及其他
作業等必要之費用。

           （四）本縣各都市計畫指定由本府先行墊支開發費用之開發許可地區範圍內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工程費用及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

         二、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以及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
教育宣導、相關獎勵、研究發展、工作物品、培訓講習、差旅費之費用。

         三、本府應用於集中興建或購置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等相關用途。
         四、停車業務支出：
           （一）規劃及興建公有停車場支出。
           （二）公有停車場之設備擴充、改良及維護管理費支出。
           （三）獎助民間機構興建及營運路外公共停車場部分支出。
           （四）公有停車場租金、稅費、保險及賠償費支出。
           （五）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人員人事費支出。
           （六）公有停車場管理人員之勞工退休準備金。
           （七）改善道路、交通及停車設施支出。
           （八）停車場經營管理事項之投資。
           （九）交通專責機構及停車管理業務人員工程獎金或獎勵金。
         五、其他經本府核准支出。
         六、管理本基金有關工作業務之必要費用。

第六條   本基金運用之原則如下：
         一、第四條第一、二、三、四各款收入，應各別支出於前條第一、二、三、四

款之運用範圍。
         二、依前條第五、六款規定之支出，得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其每年支出總額，

不得大於本基金年度支出總額之百分之十五。
         
第七條   基金之保管，得在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孳息，並得視資金調度運用情形，轉

存定期存款。

第八條   本基金預算編製、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悉依預算法、審計法、
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縣庫。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